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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七 日  
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
 
( i )  路 政 署 提 交 的 《 工 務 計 劃 項 目 第 6 8 0 4 T H 號 -大 埔 公 路 (沙

田 段 )加 建 隔 音 屏 障 工 程 》， 並 通 過 這 份 文 件 ( 3 0 票 贊 成 ，

1 票 反 對 ， 1 票 棄 權 ， 1 位 委 員 沒 有 表 決 )；  

 
( i i )  醫 院 管 理 局 提 交 的《 新 界 東 醫 院 聯 網 2 0 1 6 / 1 7 年 度 工 作 計

劃 》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要 求 當 局 檢 討 現 時 夜 間 門

診 服 務 需 求 ， 積 極 考 慮 於 圓 洲 角 診 所 及 馬 鞍 山 診 所 增 加

夜 診 服 務 ， 以 舒 緩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急 症 室 需 求 。 ” (一 致

通 過 )；   

 
( i i i )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提 交 的《 延 長 城 河 道 垃 圾 收 集 站

的 服 務 時 間 (檢 討 成 效 報 告 )》 ；   

 
( i v )  食 環 署 、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、 渠 務 署 及 土 木 工 程 拓 展

署 就 “ 城 門 河 污 染 問 題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， 並 通 過 以 下

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政 府 部 門 恆 常 清

理 城 門 河 淤 泥 ， 令 河 水 質 素 改 善 ， 保 障 水 上 運 動 員 健

康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 

 
 
 

( 一 ) 



( v )  運 輸 署 及 環 保 署 就 “ 馬 鞍 山 繞 道 噪 音 問 題 ” 提 問 作 出 的

回 覆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( a ) 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促 請 當 局 儘 快 落 實 於

馬 鞍 山 繞 道 雅 景 臺 段 更 換 為 封 閉 式 隔 音 屏 障 ， 並 改 善

及 增 建 於 馬 鞍 山 繞 道 前 往 迎 海 、 銀 湖 ． 天 峰 之 西 沙 路

段 兩 旁 的 隔 音 屏 障 及 鋪 設 吸 音 物 料 ， 以 消 減 車 輛 噪 音

對 鄰 近 居 民 的 滋 擾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 

 
( b )   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政 府 於 港 鐵

大 水 坑 站 至 欣 安 邨 一 段 的 馬 鞍 山 繞 道 增 設 隔 音 屏 障 ，

以 紓 減 居 民 受 噪 音 的 影 響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

 
( v i )  房 屋 署 及 食 環 署 就 “ 博 康 邨 街 市 問 題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

覆 ， 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 動 議 ：  

 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要 求 房 屋 署 翻 新 博 康 邨 街

市 ， 安 裝 冷 氣 設 備 ， 改 善 博 康 邨 街 市 的 營 商 及 衞 生 環

境 。 ” (一 致 通 過 )；   

 
( v i i )  食 環 署 及 路 政 署 就 “ 烏 溪 沙 站 連 接 迎 海 的 天 橋 及 公 共 運

輸 交 匯 處 的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； 以 及   

 
( v i i i )  食 環 署 就 “ 沙 田 區 蚊 患 問 題 ” 提 問 作 出 的 回 覆 。  

 
( 2 )   委 員 會 通 過 ：  

 
( i )  有 關 “ 火 炭 區 興 建 體 育 館 ” 的 動 議 (一 致 通 過 )；   

 
( i i )  在 委 員 會 下 成 立 兩 個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及 其 職 權 範 圍 ， 並 選

出 各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：  

 
 工 作 小 組  召 集 人  

( a )  沙 田 環 保 及 清 潔 衞 生 工 作 小 組  唐 學 良 先 生  

( b )  健 康 城 市 及 國 際 復 康 日 工 作 小 組  龐 愛 蘭 女 士  

 
( 二 ) 



( i i i )  上 述 兩 個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的 任 期 由 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七 日 至

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。  

 
 
( 3 ) 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環 署 提 交 的 《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截

至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)》 及 《 二 零 一 六 年 沙 田 區 滅 鼠 運

動 (第 二 期 )》 。  

 
 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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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 

( 三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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